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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度
埠
達
權
支
社
同
人
敬
約
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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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vizvTxe/l**

半
個
部
落
，
價
銀 
一 萬
元
千
一 

，(
問
莫
西
屏) 

一

A
餐
館
樓
宇
連
傢
保 

招
人
承
買
或
賃
或
送 

餐
館
一
間
位
於
沙
省KAM

SAC
K

埠
生
意 

暢
旺
舖
位
適
宜
，
傢
他
齊
備
座
位
六
十
二
個 

樓
上
有
房
五
個
本
人
年
邁B
了
上
腰
做
剩
牛 

意
人
力
問
題
耳
至
少
方
三
份
介
伴
方
可
前
來 

通

暨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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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̂
.fl2sz9 

^^^^v^

 ^.^^^^^^'^^"^

住
屋
出
賣 

9
匕
街
近
緬
街
，
六
個
房
，
兩
層
樓
，
有
土
一

生
菓
瓜
菜
舖
招
人
承
頂

•̂
0
街
角
雜
貨
店
出
賣 
一 

好
地
點
兼
穩
整
雜
貨
生
意
。
犧
牲
出
賣 

。
時
代•化
架
生
用
具
。
好
批
約
。
取
價
六
千
一 

五
百
元
。
另
点
買
照
來
單
。
定
銀.
一 
半
可
以
亠 

交
易
。
或
另
提
定
銀
多
少 

一 

雲
埠
商
業
區
最
好
地
點
。
餐
値
出
賣
。
一

庫
・
煖
汽
爐
，
個
銀
几
千
九
，
可
充
銀
期 
本
號
位
居
雲
島4
近
埠
，
地
點
適
中
，
專
營

㊁
五
街
近
紙
街
，
八
個
房
，
三
層
樓
，
有
上 

庫
，
屋
乾
凈
企
俐
，
價
銀
九
千
九
，
只
需
匕 

百
五
十
元
現
銀
，
餘
充
銀
期
，

廖
若
仙
事
務
所 

接
辦
下
列
各
項

㊀
申
請
護
照 

巨
入
籍
移
民
手
給 

㊂
申
請
養
老
金 

。
塡
都
入
息
稅 

莫
氏.實
業
貿
易
有
您
公
司 

雲
小
：
軸 
街
五
三
九
我
 

本
公 

-•-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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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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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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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菓
生
花
及
瓜
菜
生
意
，
素
！
暢
旺
，
現
在 

全
舖

AT
新
建
設
，
重
但
齊
価
，
弟
因
營
此
業 

廿
餘
年
，n
久
生
厭
，
愿
將
全
舖
傢
饱
招
頂 

一
或
承
賃
，
取
價
從
廉
，
四
方.君
子
有X
 於
斯 

一 業
者
，
請
函
商
或
而
議
，
均
隨
尊
便
， 

Y
ounA

-s  M
arkerl   

-.Q

 B
ex  594  

C
anada  A

ve.  D
um

n.  B.C. 

)
\
<
/
?
/
K
/
>
s
c
/
?
?
?
.
/
?
/
l
\
/
>
l
?
\
z
17
s
(
■
)
)
?
 

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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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架
家

a,.b
新
建
卄
它
。
行
三
命
稚
潔   

.lf'I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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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位
於

.3052("ra

三
S
r
一
定
録
六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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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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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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鷹
普
萊
葯
水
，
專 

醫
爛
脚
趾
罅
，
皮
膚
濕
毒.，
痕
癢
，
皮
膚
紅
一

一 0
餐
館
生
意
連
實
業 

特
平
價
出
賣

本
餐
館
位
於
秘
書
省T一R

R
AC

E

用
，

I..) 

來
生
意
暢
旺
，
現
欲
選
手
，
緣
行
股
東
不
陸 

一，
迫
要 
1T.
賣
，
如
冇
親
朋
，
冇
意
營
斯
業
者 

;

請
即
來
而
議
，
域
由
商
均

>"]，

W
ar  C

afe-  T
errace-二广

C
,

連
餐
廳
約
座
位
八
十
個
。
好
批
約
。
時
代
化
一 
膻
，
及
一
切
疼
痛
之
處
，
均
收
神
効
，
此
葯 

用
具C

若
得
典
悉
餐
館
業
者
經
營
。
前
途
無 

淸
潔
無
味
，
幷
無
淡
汚
皮
膚
及
衣
裳
之
盧
，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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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餐
館
生
意
警
，」 

位
於
沙
省
，
港
企
市
埠
，
生
底
連
傢
偏
普
一 

，
取
價
特
平
，
有
房
三
個
，
現
因
本
人
欲
謀
. 

他
業
，
有
怠
者
請
直
接
到
來
或
函
洽
亦
好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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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須
用
布
繃
護，1

出
便
知
功
効
，
毎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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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圓
五
亳
及
弍
圓
五
鮎
，C

.O
JX

加
毫
半

限
景
。
約
定
銀
叫
千
元
。
取
價
僅
八
千
五
百 

元
。
另
存
貨
照
來
單
。
與
後
列e
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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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域
埠
洪
人:
 

紀
念
萬
大
帥 

一 

域
各
利
訊
。
此
間
民
治
黨
。
於
十
月
廿 

一
日
。
舉
行
紀
念
萬
雲
龍
大
帥
大
會
。
洪
門 

子
弟
。
踴
躍
參
加
。
在
隆
重
嚴
肅
儀
式
中
進 

一
行
。
主
委
林
鐵
郞
先
生
。
講
述
萬
大
帥
過
去 

一
偉
大
功
蹟
。
及
革
命
精
神
。
並
且
林
先
生
發 

揮
今
後
洪
門
更
進
一
步
。
發
展
計
劃
與
努
力 

。
隨
則
又
有
副
主
委
龔
自
强
君
。
周
逸
經
。 

劉
淇
浩
。
林
德
義
。
叔
父
等
演
說
。
堅
决
履 

一
行
洪
門
三
大
泰
條
。
以
達
救
國
救
民
目
的
。 

並
於
十
月
廿
六
日
。
在
本
抽
最
豪
華
酒
樓
。 

-
晋
実
大
酒
家
。
設
席
十
餘
桌
弱
旻
。
是
次
熱 

一
鬧
。
空
前
未
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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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會
館
召
開
會
議 

擴
建
中
華
醫
院
計
劃 

域
拿
利
訊
。
此
間
中
華
會
館C

於
昨
十 

月
廿
匕
日f
午
八
時
平
。
存
該
館
禮
堂•
。
召 

開
全
體
委
員
會
議
。
討
論
關
於
中
華
修
院
之

七擴
建
計
制
C  

W- 

胞
。
以
副
該
館

更
多
之
年
老
無
依
僑 

胞
之
旨
。
是
次
會
議 

李
東
海
任
紀
銖
。
由 

後
。
相
繼
由
李
東
海

一
任
主
席
。 

一
開
會
理
由

一
。
黄
保
萃
。
關
兀
逸
夢
。
分
別
報
吿
該
館
交 

一
書
。
外
交
。
財
政
各
項
匚
作
。
陷
提

,"1-,
股
建 

-
中
華
醫
院
之
計
刻
。
汇W
作
廣
泛
之

.-]■ 
論
。 

最
後
决
議
涌
過
。   

3
紐
織
城
建
中
華
將
院
計 

副
委
員
付
。
公
推
黄
保
华
。
即
廣
麟
。
李
惠 

賢
。
梁
梅
物C
林
福
來C
焉
炳
耀
。
關
祝
恭

大
。
爲
該
竹
疗
貝
。

浑
李
以
賢
。
莉
年
您
爲 

該
會
正
副
一
，  

!1-
。
黃
依
您
枚
任
父
書
。"
祝 

墙
爲
財
政
。
幷
聘
請 

111 
府
街
生
官.瑪
夏
异
。 

市
府
福
利
部
上
任
考
遜
爲
診
传
之
顧
問
。〔二 

組
織
撅
建
屮
華
修
院
籌
募
基
金
委
員
會
。
公 

推
李
業
一
森
。
周
逸
經
。
李
束
海
。
李
咏
芳
。 

周
磊
柄
。
周
如
貞
。
關
其
逸
。
爲
該
會
委
員 

。
幷 
//:
遣
李
業
我
爲1
仟
。
李
柬
海
爲
文
書

公

一
。李
麻 

(
備
工
作

"
財
。
聞
一 
伶
該
兩
公
員
何
善 

IX
。
對
於
报
注
屮
権
酱
院 
2. 計

W1
。
當
可
實
施
云
。

(x/itQ/N/NXN/bJftlt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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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來
电
費
必
平 

名
朗
度
坤
。
加
快
大
社
道
。
原
子
能I
 

一
廠
。
將 

''r
使
加
拿
大
之
一
电
力
。
於
一 
儿
八
零 

年
只
交 
一
王   

-.1.:
費
。

一 

卑
詩
省
山
火
公
田 

1T.:
.事 

1>
嘉
籽
。
在
此

間
扶
輪
會
發
亲 

余
設
立
各
地
。 

子
力
推
動"

。 

/
s
z
s
s
s
f
y
s
c
/
l
s

說
。
謂
也
子
工
廠
將
必
多 

時
所
行
發
動
機
。
必
由
收*.̂

馬
宗
揚
啓
事

揚
也
不
卜 H
問
無 

商
業
繁
忙
更
之
無 

若
退
讓
賢
逹
是
以 

愿
再
一
件
馮
婦
莫
論 

新
職
也
是 
一 靴
恭 

爲
兄
加
卄
苗

能
充
當
團
體
要
職
况
現
因 

暇
雑
断

11
H:
勉
强
败
衍
晶 

决
意
自
个
年
任
滿
之
後
不 

任
何
閥
體
縱
蒙
選
到
明
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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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期星 日一月一十年七十四國民舉中


